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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京师国际刑事法文库（57）·外国刑事法翻译系列（34）：黑山刑法典》由总则、分则及附则
三部分组成。
《京师国际刑事法文库（57）·外国刑事法翻译系列（34）：黑山刑法典》的总则对犯罪与刑罚的一
般原理、制度作了规定，具体包括基本条款，犯罪，刑罚，警告措施，保安处分，对犯罪的肯少年适
用的条款，没收犯罪所得之财产利益，定罪的法律后果，复权、定罪的法律后果的结束、犯罪记录的
揭露，关于时效的规定，大赦及特赦，黑山刑事立法的适用，释义13章。
分则包括侵害生命和身体的犯罪、侵害公民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犯罪、妨碍选举的犯罪、侵犯名誉和荣
誉的犯罪、侵犯性自由的犯罪、针对婚姻和家庭的犯罪、侵害劳动权利的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
、侵犯财产的犯罪、侵犯支付交易以及商业活动的犯罪、侵害人类健康的犯罪等23章。
附则是刑法典的过渡及结束条款，对相关刑事法律条款的终止以及本法的生效时间作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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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立志，1973年12月生，河南禹州人。
2003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法学院，获刑法学硕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刑法学博
士学位。
现为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法研究所研究员。
曾主持或参加多项省部级项目。
在《法学》、《政法论坛》、《法学评论》、《政治与法律》、《法学论坛》、《人民司法》、《人
民检察》、《刑法论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有9篇分别被人大复印资料《刑事法学》、《金融
与保险》等全文转载；独著《隐私权刑法保护》（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年版）；独译《马其顿共和国
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克罗地亚共和国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2011年版）、《塞尔维亚共和国刑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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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黑山刑法典 总则 第一章 基本条款 第二章 犯罪 第三章 刑罚 第四章 警告措施 第五章 保安处分 第六章 
对犯罪的青少年适用的条款 第七章 没收犯罪所得之财产利益 第八章 定罪的法律后果 第九章 复权、定
罪的法律后果的结束、犯罪记录的揭露 第十章 关于时效的规定 第十一章 大赦及特赦 第十二章 黑山刑
事立法的适用 第十三章 释义 分则 第十四章 侵害生命和身体的犯罪 第十五章 侵害公民个人自由和权
利的犯罪 第十六章 妨碍选举的犯罪 第十七章 侵犯名誉和荣誉的犯罪 第十八章 侵犯性自由的犯罪 第
十九章 针对婚姻和家庭的犯罪 第二十章 侵害劳动权利的犯罪 第二十一章 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 第二十
二章 侵犯财产的犯罪 第二十三章 侵犯支付交易以及商业活动的犯罪 第二十四章 侵害人类健康的犯罪 
第二十五章 侵犯环境及空间规划的犯罪 第二十六章 危害公众人身及财产安全的犯罪 第二十七章 危害
交通安全的犯罪 第二十八章 危害计算机数据安全的犯罪 第二十九章 危害黑山宪法秩序及国家安全的
犯罪 第三十章 针对国家机关的犯罪 第三十一章 妨害司法的犯罪 第三十二章 侵害公共和平与秩序的犯
罪 第三十三章 针对法律文书的犯罪 第三十四章 违背公职人员职责的犯罪 第三十五章 针对人权和其他
受国际法保护的基本权利的犯罪 第三十六章 针对黑山军队的犯罪 附则 第三十七章 过渡及结束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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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被判处缓刑的犯罪人，如果其在缓刑考验期届满之日起一年以内没有犯新罪的； 3.被判处
罚金、社区服务，或者六个月以下监禁的犯罪人，如果其自该刑罚被执行完毕之日起，或自行刑时效
届满之日起，或自赦免之日起三年以内没有犯新罪的； 4.被判处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监禁的犯罪人，
如果其自该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或自行刑时效届满之日起，或自赦免之日起五年以内没有犯新罪的
。
 （三）如果附加刑尚未被执行，或者保安处分措施仍在实施中，则不得启动复权。
 第一百二十条法院复权 （一）被判处一年以上二年以下监禁的犯罪人，如果其自该刑罚执行完毕之
日起，或自行刑时效届满之日起，或自赦免之日起五年以内没有犯新罪的。
 （二）就被判处二年以上三年以下监禁的犯罪人而言，如果其自该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或自行刑时
效届满之日起，或自赦免之日起八年以内没有犯新罪的，法院可以对其复权。
 （三）就本条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情况而言，如果法院从犯罪人的行为表现中可以断定应当对其复权的
，或者犯罪人依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已经弥补了犯罪的危害后果的，法院应当对犯罪人复权。
在决定是否对犯罪人复权时，法院应当考虑所有能够影响复权的相关情节，特别是犯罪的性质及其法
律意义。
 （四）如果附加刑尚未被执行，或者保安处分措施仍在实施中，则法院不得启动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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